
平信徒神學訓練(二) －保羅神學 
第八課：１1 月 2１日 
（保羅及監獄書信） 

 
監獄書信的背景 

 背景：徒 21-28 章 
 監獄書信：保羅在監獄裏寫給眾教會和會眾的書信，包括寫給歌羅西教會，以弗所教會，腓立

比教會及名叫腓利門的歌羅西人的書信。 
 保羅書信當中包含的資訊和結構都是專門針對這些教會和個人的特定狀況。保羅通過這些書信

來闡述適用於整個教會的神學問題。 
 
神學一致性 

 共同的根基：耶穌基督是一切被造物的征服者和統治者。 
 受造界的君王：保羅強調基督是受造之物的君王，這重點見於他的監獄書信遠多於他的其他著

作。論到的基督王權的三個部份：祂的主權，就是祂的能力和權柄（弗 1:20-22）；祂的尊榮，
包括祂的榮耀，祂是配得景仰稱頌敬拜（西 1:16-17）；以及祂必定會再來，在地上成就其國
度的決心（弗 1:13-14；腓 3:20）。 

 信徒與基督聯合：我們通過與基督聯合：我們與基督的死聯合；我們與基督的復活和生命聯合；
我們與基督的升天和作王聯合；我們與基督在天上一同坐席。保羅談到我們與基督聯合，為了
鼓勵信徒：他們並非獨自受苦，受苦也不是徒然的。當我們為福音的緣故受苦時，因我們與基
督聯合，所以基督也與我們一同受苦，且與我們感同身受。保羅因此得安慰。（西 3:1-4；弗
2:6-7；西 1:24） 

 倫理方面：熟悉保羅書信的人都知道，在他談論有關教義時，保羅同樣關注基督徒倫理生活的
教導。事實上，幾乎他每引入一個教義，接著就解釋要如何將它應用於生活上。這個應用不只
局限於糾正更新理念，也延及信徒的感情領域和行為。保羅甚至大膽的明言，除非教義要應用，
能夠改變我們的情感和行為，否則對我們就毫無用處。 

 如同前面所說，基督是君王，所以祂有主權，就是祂有合法的權柄命定我們順服；我們因此有
法定的義務要順服祂。 我們也說過，基督是全然公義正直的君王﹐所以祂的判斷和命令也是
全然合乎倫理，因此我們也有倫理上的義務要順服祂（腓 2:9-12）。此外，基督的君王身份包
括祂的尊榮；基於此，保羅認為基督徒當存敬畏之心活出聖潔生命。（腓 1:27；西 1:10）  

 透過監獄書信，保羅勸勉他的讀者順服基督，在思想、情感、行為上都遵從主的命令，活出有
道德的生活。我們與基督聯合，使我們必須也能夠活出倫理生活，原因至少有兩個：首先，基
督藉著聖靈住在我們裏面，賜給我們新的性情，激勵我們行善。聖靈內住的結果就是我們的性
情順應為基督的性情。因此，我們被轉換得以順服基督。這過程就是神在我們裏面工作，使我
們順服祂而效法基督的樣式。（腓 2:12-13） 

 其次神命定我們既然與祂的兒子聯合，就要活出聖潔的生命。神不只如此命令，祂也實際上預
定我們行善事。（弗 2:10；4:25；腓 2:1-3）  

 保羅的監獄書信含有豐富的神學內涵，極其適合用來教導鼓勵今天的教會。瞭解保羅承受的各
種苦難和他在監獄裏持續不斷的服事，明白聯接監獄書信共有的神學主題，可以幫助我們瞭解
保羅對每個教會獨特的教訓。記住這幾點，我們就能更好被裝備來理解保羅的教導，並將它們
應用在我們的教會中和生活上。 


